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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支持

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

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珠海市支持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若干措施》已经十届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5月10日
珠海市支持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转型升级若干措施

第一条 为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推动我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经营主体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珠海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措施。
第二条 本措施所称的服务业是指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本措施所称的市场主体是指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注册登记的机构或组织。
第三条 支持服务业企业“小升规”。对首次纳入我市规模（限额）以上服务业“四上”企业统计的，给予每户5万元奖励。对次年营业收入增长超过20%（含）的企业，奖励5万元。对第三年营业收入继续增长超过15%（含）的企业，奖励5万元。

第四条 鼓励服务业产业活动单位“分转子”。对在我市已设立分公司的服务业企业新注册成立独立法人企业且首次纳入规模（限额）以上服务业“四上”企业统计的，按实际到位注册资本的0.5%给予最高10万元奖励。次年营业收入增长超过20%（含）的企业，奖励5万元。对第三年营业收入继续增长超过15%（含）的企业，奖励5万元。
第五条 支持鼓励个体工商户“个转企”。对在我市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且首次纳入规模（限额）以上服务业“四上”企业统计的，每家给予10万元奖励。对次年营业收入增长超过20%（含）的企业，奖励5万元。对第三年营业收入继续增长超过15%（含）的企业，奖励5万元。

第六条 支持商业载体及专业批发市场推动经营场所内企业“分转子”“个转企”。对积极推动“分转子”“个转企”且转型后该企业首次纳入规模（限额）以上服务业“四上”企业统计的20000平方米以上的商业载体、5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批发市场，按照每推动1家“分转子”“个转企”给予5000元支持的标准，每年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

第七条 支持转型升级企业融资需求。对成功转型升级后企业给予贷款额不超过年化2%的贴息支持，每年每家企业贴息补助金额最高10万元；对通过融资性担保机构获得融资的担保费用给予融资额1%的补助，单笔融资补助最高不超过企业为该笔融资付出的担保费用，每年每家企业担保费用补助金额最高10万元。

第八条 “个转企”登记完成后，原个体工商户登记资料合并至企业档案，保持延续性和完整性。对“个转企”原个体工商户持有的行政许可证件仍在有效期内的，凭“个转企”证明，消防、公安、市场监管等各相关许可部门依法为其办理许可变更或延续手续提供便利化服务。

第九条 在符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允许“个转企”的企业依法继续使用原字号并保留行业特征。为“个转企”“分转子”的企业转移原个体工商户、分支机构享有的专利权、商标权等权益提供便利服务。对“个转企”“分转子”的企业，其个体工商户、分支机构期间所获荣誉称号等延续至企业。
第十条 本措施由各区（功能区）负责执行，制定工作指引，指派专人负责，实行“一对一”辅导，提供全程咨询、指导和业务办理。

第十一条 建立“小升规”“分转子”“个转企”培育库白名单。对培育库白名单内的市场主体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在应急、消防、城管等执法领域实施包容期管理和触发式监管，除收到投诉举报、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或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等情况外，原则上实现“一年最多检查一次”，避免多头执法、重复检查，减轻企业负担。
第十二条 本措施奖励对象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未违反国家、省、市联合惩戒政策和制度规定，未被相关部门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第十三条 本政策措施所涉及奖励资金，由市、区按照财政体制分别承担。
第十四条 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对符合本措施的事项，同时符合其他扶持政策规定，在同一年度内按照“从高不重复”原则予以支持。本措施由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解释。


